
為全國人民健康把關  

醫師法第四條之一修正草案 連署書 
您知道幫您健康把關的醫師是從哪所醫學院畢業的嗎？您會以為他們都是台灣十一所醫

學院校所培育出來的台灣醫生嗎？台灣本土醫學系學生需經過嚴格的指考或甄選方能入

學，篩選出來的1300位醫學生，必須熬過5年在校學習、一年至二年的實習及四至六年的

住院醫師嚴格訓練，才足以成為在醫院為您健康把關的醫師。但您有所不知的是，這幾

年來情況已經悄悄在改變…自2004年十大東歐國家（波蘭、捷克、斯洛伐克、匈牙利、

愛沙尼亞、拉脫維亞、立陶宛、斯洛維尼亞、馬爾他、塞普勒斯）陸續加入歐盟，其醫

療水準、學制及實習制度與台灣規定差異甚大。赴東歐學醫的學生不需經過台灣任何把

關體制，入學只需在臺面試即可前往該地就讀，且回國後不需實習即可直接考取醫師執

照。而人數則從五年前的個位數暴增至近年的百餘人，這幾年來更以等比級數成長，其

背後代辦中心獲利之龐大不可想像，不僅有失公平正義，亦輕怠醫療品質與人民健康安

危！有鑒於台灣現行法令雖然限制國內醫學院招生名額以管制國內基層醫師總量，卻無

限制國外醫學生返國行醫之人數，有違總量與品質管制之原則。考慮到各個國家醫療體

系之差異，為確保台灣醫療品質之維護，保障人民就醫權益及健康，我們主張應對所有

持國外醫學歷之學生進行質與量之管控，使其在總量管制之規定下，依序通過教育部二

階段學歷甄試、台灣認可之醫療機構實習期滿且成績合格才可以持外國學歷參加台灣之

醫師國考而取得醫師執照，唯有如此，人民的醫療品質才得以有所保障。 

說明: 

一、 依教育部與衛生署根據民國八十九年由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所主辦之「我國醫

事人力規劃與預測研討會」決議認定未來均應維持全台灣醫學系招生人數上限為一三〇

〇名之原則，原意是為了維持醫療市場平衡、確保台灣醫療品質與維護全民健康，因此

有總量管制之決議，而不應使持國外醫事學歷之醫學生獨漏其外，無名額之上限進入台

灣醫療體系，明顯破壞台灣總量管制之原則。 

二、 依照總量管制之原則，採取統一管控標準，並且促進公平競爭，避免總量管制僅對

國內從嚴（全國性學測及甄試或指考錄取率小於1.5%）、國外從寬(只需經過代辦中心及

面試，繳交一筆費用後即可出國就讀醫學院)，應修改醫師法第四條之一原條文，取消原

條文獨厚九大地區之例外許可（無需經過任何國內實習及教育部二階段學歷甄試即可逕

行應台灣醫師國考而直接取得醫師執照），並將持國外學歷之醫學生納入總量管制體系。 

三、 此外，因為歐盟之建立，陸續加入歐盟之東歐各國之醫療品質、醫學院學制以及畢

業資格之把關與台灣差異甚大，目前國內尚未對攸關人民健康安全之外國醫學系作品質

評估之認證鑑定，因此為了使持國外學歷之返國醫學生於臨床實務上符合國內之醫療需

求，除了必須通過教育部二階段學歷甄試（包含基礎及臨床醫學筆試與實務口試）後，

再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醫療機構實習至少滿一年且成績及格，才可以持外國學歷

參加台灣之醫師國考而取得醫師執照。 

四、 秉持著總量管制之原則，亦是為了台灣學子權益之保障，更是要為了全台灣全國人

民健康把關。法案通過應立即生效與實施，國外醫學院回來之醫學生都必須經過上述第

三點以達到公平正義及替全國人民健康做最審慎的把關。此草案攸關人命，怎能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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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認同上頁所敘述的觀點。您如果期待與支持修改此醫師法以祈能夠為全民的健康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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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決議。 

簽名(必填） 

 

單位/職業 

 

聯絡方式 

 

 

 

 

 

 

 

 

 

 

 

 

 

 

 

 

 

 

 

 

 

 

 

 

 

 

 

 

 

 

 

 

 

 

 

 

 

感謝您的時間，您的支持使得國人的健康更有保障。 

 

所有個人資料絕對保密。 

請將填寫完之連署書寄回  To: WWJ 105 台北市郵政信箱 118-66 號  （請勿用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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